
 
 
 
 
 
 

申请保险中介人牌照须知 
个人保险代理／业务代表（代理人）／业务代表（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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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须知旨在就根据《保险业条例》（“《条例》”）向保险业监管局（“保监局”）递交申请成为持牌个人保
险代理、持牌保险业务代表（代理人）或持牌保险业务代表（经纪）（统称为“个人持牌人”）的相关事宜
提供指引。  

 
一般事宜  

• 相关申请应透过保监局的保险中介一站通内提交并缴付相关申请费用。牌照申请费用取决于拟申请牌
照类型、拟申请牌照年期及拟申请合资格经营的业务系列，有关详情请参阅保监局网站。 
 

• 相关申请表格须以中文或英文填写，但英文／中文姓名（名称）除外。 
 

• 在将与申请有关的所有证明文件递交予保监局前，你的委任主事人须妥为核对相关正本。 
 
• 若你为已持有牌照的保险中介人，并有意申请另一种类型的保险中介人牌照，于递交新申请前，请确

保该持有的牌照已获注销。 
 

• 请确保申请表格内填写的电邮地址属准确。保监局将使用电邮与你联络。   
 

• 请注意，于申请中提供虚假或具误导性的资料，属刑事罪行。 
 

保险中介人资格考试（“资格考试”）  

• 有关豁免及免除应考资格考试安排的详情，请参阅“《条例》（第 41 章）有关持牌保险中介人‘适当人
选’的准则指引 (指引 23)”（有关“适当人选”的准则指引）附件 1（保险中介人资格考试）。 
 

• 若你考试成绩达到 70%或以上，则被视为已通过资格考试试卷。 
 

• 若你已连续两年停止在香港保险业从事与保险有关的工作，或若你在通过资格考试后连续两年未在香
港保险业从事与保险有关的工作，你过往的资格考试成绩将不获认可。 
 

• 若你有意申请从事相连长期业务受规管活动，除非你获豁免或免除，否则你须通过提升版的投资相连
长期保险试卷。 

 
• 若你通过遥距监考模式考试(＂遥距考试＂)的相关试卷，会被视为已通过对应的资格考试试卷，因此

你在符合其他所有适用的发牌规定的前提下，将可获发出中介人牌照，以进行通过该等试卷所允许的
相关业务类别的受规管活动。然而，于通过遥距考试的日期起计 18 个月内 （＂18 个月期限＂），你
必须： 

 
(i) 完成由职训局营运管理的有关资格考试试卷的特设培训课程；或 
(ii) 参加原有资格考试的相关试卷并考获及格成绩。 

 

换言之，你会获发之首个牌照会在上述的 18 个月期限届满后失效。首个牌照的 18 个月有效期，会
以最新的遥距考试试卷通过日期起开始计算。于 18 个月期限届满时，只要你于 18 个月期限内完成
上述 第(i) 或 第(ii)项 的要求，并于申请中介人牌照续期时向保监局出示有关证明，你的牌照便可获续
期 3 年。但是，若你于首个牌照届满时，未能向保监局提交其于 18 个月限期内已完成上述试后方案
第(i) 或第 (ii) 项的证明，其首个牌照将于 18 个月期限届满时失效，并不获续期。有关详情，请参阅
保监局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及 2022 年 3 月 15 日发出的通函。 

 

https://www.ia.org.hk/tc/supervision/reg_ins_intermediaries/licensing_and_related_fees.html
https://www.ia.org.hk/tc/legislative_framework/files/GL23.pdf
https://www.ia.org.hk/tc/legislative_framework/files/GL23.pdf
https://ia.org.hk/en/legislative_framework/circulars/reg_matters/files/Circular_IIQE_20201221.pdf
https://www.ia.org.hk/en/legislative_framework/circulars/reg_matters/files/Circular_RIME_15032022_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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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专业资格 

• 有关最低学历要求的规定，应参阅有关“适当人选”的准则指引。若你具备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成绩
达第 2 级或以上（包括一科语文科目（中国语文／英国语文）及数学）的资格，你可将其用于支持你
的申请。 
 

• 有关获认可的保险资格的详情，请参阅保监局网站刊载的列表。  
 

• 由根据香港法例成立或注册可颁授学位的高等教育院校所颁发的保险、法律、商业、风险管理、会计、
金融、医学科学、工程或某个相关学科的文凭，通常视为可予接受。 

 
• 根据《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规管）条例》（第 493 章）注册或获豁免的课程颁发的文凭将按个别

情况进行评核。另外或需提供相关资格／课程的额外资料。 
 

• 有关最低学历要求规定的豁免标准的详情，请参阅有关“适当人选”的准则指引附件 2（豁免）。 
 

• 若你曾在保险代理登记委员会、香港保险顾问联会或香港专业保险经纪协会（统称为“自律规管机构”）
使用内地资格作首次登记，你须递交先前就有关登记而向自律规管机构递交的学历证明文件副本，以
及有关证书真伪的官方经核证文件的副本，例如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学信网）
发出的确认书、公证书或相关机构的直接确认书。另外，若你在首次向自律规管机构登记前已获得其
他资格，你可将有关资格用于支持你的申请。 

 

受雇情况 

• 在填写有关受雇情况的部分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 若你现时受雇于一名以上雇主，请提供有关你的现时受雇情况的所有资料。  
- 若你现时并无受雇，请提供有关你最近受雇的资料。  
- 若你为应届毕业生，请注明“不适用”。 

 

证明文件 

请把相关的证明文件上传于保险中介一站通的申请表格内。 

相关事项 证明文件 
香港永久性居民 香港身份证 
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香港身份证 

旅游证件 
入境签证／进入许可通知书 
入境标签 

资格考试 
（如遗失证书／成绩单，请联络职业训练局寻求协助。） 

资格考试证书／成绩单 
 

文凭试／会考／国际预科文凭／毅进文凭／指定保险资历 
（如遗失证书／考试成绩，请联络有关签发机构寻求协助。） 

证书／文凭 
（合并考试成绩为可接受。） 

内地及国际公开考试 
（或须提供经核证文件，例如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
业指导中心（学信网）发出的确认书、公证书或相关机构的直
接确认书。） 

毕业证书  
考试成绩（例如高考及普通教育文
凭） 

学位／文凭 
（或须提供其他文件，例如成绩单、课程大纲／资料及出席记
录。） 

证书／文凭 
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评审
局）评核结果 

金融监管机构授予的牌照 相关牌照补充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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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品格、财务状况、纪律处分及调查（见第 VI 节）的任何
问题，可回答“是” 
 

请另页提供相关资料，并一并提供相
关证明文件。   
刑事罪名／破产／纪律处分补充表格  

其他事项  

• 请在表格中注明委任主事人的注册名称。 
 

• 请确保你已提供支持本申请所需的所有资料及文件。申请表格中的所有问题均须回答。若表格（或补
充表格）不完整或没有提供所需的证明文件，保监局可能会将你的申请表格退回你的委任主事人（若
多于一名主事人，则退回委任主事人 1）。 
 

• 你将可获申请结果的书面通知。有关你的申请事宜，请联络你的委任主事人。有关牌照申请的查询，
须联络保监局行为监管部（发牌）。 
 

• 对于简单或并不复杂的申请，视乎所递交文件的质量，保监局可在 5 个工作日内处理有关申请。  
 

• 若你有意撤回你的申请，请向保监局作出书面通知。请注意，任何已缴付的申请费用将不获退还。 
 

• 保监局将对你提交之学历及其他资格证明进行随机验证 (例如直接向相关教育机构查询)。请注意，于
申请中提供虚假或具误导性的资料属刑事罪行。 

 

最近更新：2024 年 9 月 


